
給號:

係存年限:

教育部函

地址: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:徐新雅
電話: (02)7736-6701 
電子信箱: arn841 O@rnai 1. rnoe. gov. twtw 

裝 受文者:高雄醫學大學

訶

是事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12 月 10 日
發文字號:臺教文(二)字第 1130125856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:來文及相關附件 ( 113121000085_A09000000E_1130125856_senddocl一

Attachl. pdf) 

主告:函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新增對大陸地區公證書驗證

人員梁桂禎所為驗證簽名式樣;另該會原承辦人林秉站所

為驗證簽名式樣，自 113年7月 11 日起不再使用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大陸委員會113年 12 月 4 日陸法字第 1130005545號函辨

主里 。

二、檢附大陸委員會來文及相關附件l份供參。

收文文號 : 113001526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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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號:

保存年限:

函

地址:盞，北市中正區濟南路l段2之2號15

樓

聯絡人:許思輸

聯絡電話: (02)23975589#5028 
電子信箱: hsu86@mac. gov. tw 

受文者:教育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12 月 4 日

發文字號:陸法字第 1 1 30005545號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文 (A43000000Al13000554501-1. pdf) 

主冒:檢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新增對大陸地區公證書驗證

人員梁桂禎所為驗證簽名式樣如附;另該會原承辦人林秉

?皓所為驗證簽名式樣，自 113年7 月 11 日起不再使用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 。

正本:司法院、銓敘部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著院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:本會各處室(均含附件)、財聞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慾咐:總4 :美
~.:X... ~~~~ ..~~，<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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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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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\ 

訂

線

才當 號:

條存年限:

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函

受文者:大陸委員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12月 2 日

發文字號:海(法)字第 1130026160號

迷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:

附件 : 如文

地址: 104244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6號
承辦人:林美佑
電話~ (02)2175-7081 
傳真: (02)2175-7070 

主音:檢送本會新增有權簽發驗證發明之承辦人祭桂禎簽名式乙

份(如附件) ，自本( 113 )年12月 2 日 敢用並生效; 另本

會原承辦人林秉游所為驗設簽名式樣，自本年7 月 11 日起

不再使用， 。患請轉知各委託機關及所屬單位查照。 I財團愉巴1擅自面
可買醫圓圓的商對吾吾

正本: 大陸委員 會

副本: 本會法律處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技推業務主管iJt;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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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降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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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

7、

證 明

本件公證書正本經核驗與000公證協會寄交之

( 2024 ) 0。證字第 xxx 號公證書副本相符 。

( 以下空白)

") 

核驗人員:哥拉ft
、

中華民國 1 . 13 年 0 月 0 日


